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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12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
果1997年犯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
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再审案依法公开宣判，决
定维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2月一审
对孙小果判处死刑的判决，并与其出狱后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二十五年的终审判决合并，决定对孙小
果执行死刑。
在央视新闻的镜头中，孙小果听到宣判

结果之后，抿紧了嘴唇，默然无语。这一次，他
再也难逃脱罪责，法律之剑即将当头斩落。

此次，孙小果再审被判死刑，早已在人们
的意料中，也是民心之所向。孙小果恶名昭
著，在其所犯罪行中更有当众强奸、强奸未成
年少女及幼女（其中有两人系在校学生）、刑
罚执行期间又犯罪等多个法定或酌定从重情
节，真可谓丧尽天良，禽兽不如。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手段、犯罪情节、犯罪主
观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综合评价后，
对其做出了死刑判决。
必须明确，这是一次“迟到的正义”。如同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曾说过的那样，“迟到
的正义使正义大打折扣”。二十多年来，孙小
果多次犯罪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相
关犯罪事实以及腐败情节触目惊心，严重挑
战了社会公众及法律的底线，也严重损害了
当地相关部门的公信力。云南法院系统必须
深刻吸取教训，真正引以为戒，避免此类事件
再次上演。
也要看到，虽然是迟来的正义，却依然大

快人心。在本案进入公众视野之后，舆论便与
司法形成了良性共振，然后步步推进，直至正

义来临。随着中央扫黑除恶行动的逐步深入，
此案所涉“关系网”“保护伞”一一现形。孙小
果的母亲和养父以金钱开道，编织而成的一
张巨大关系网，以及一连串操作所实现的“起
死回生”，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但这一切都
被暴晒在阳光之下，多名涉案公职人员也随
之被判刑，孙小果再审被判死刑，这让人们看
到了司法机关直面问题、勇于纠错的决心。也
在很大程度上，修补了当地司法机关的公信
力。同时，此案还让社会公众对扫黑除恶行动
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坚定人
们的信心和决心，激励人们提供更多有价值、
有分量的线索。
孙小果被判死刑，意味着“孙小果案”即

将画上句号，这无疑会对全国所有涉黑涉恶
者敲响警钟。此外，更应反思：如何才能彻底
铲除滋生“孙小果”的土壤？这就需要让扫黑
除恶成为常态，对反腐败常抓不懈，真正畅通
举报渠道，让违法作恶者受到严惩，让贪赃枉
法者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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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记者12月23日登录海口市琼山区政府
官网发现，该网站2018年4月16日共发布三
份名为《财政惠民补贴一卡通发放公示表》
的通告，除公布了人员姓名、金额外，还公布
了公民完整的身份证号码。对此，琼山区农
林局相关人员表示，没有考虑过是否会泄露
公民隐私，公示时公布完整身份证号码是一
贯做法。”（12月23日澎湃新闻）
琼山区农林局方面称，“公布公民完整

身份证号码是为了确定补贴发放到本人”，
这看似不无道理，但其实经不起推敲。事实
上，部分身份证号码再搭配上名字，就能规
避重名现象，而“只公布部分身份证号码”，
早已是时下许多部门的一种惯例。
至于说“公布完整身份证号码是一贯做

法”更显得荒唐。《居民身份证法》规定，“有
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履行职责或者提供
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
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

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
机关不得公开。”这意味着，政府网站公布完
整公民身份证号码的做法，不仅涉嫌泄露公
民个人隐私，也涉嫌违法。因此，“一贯做法”
说辞，不仅不能证明其合理，反而证明其“一
贯违法”。
想有效改变这种问题，不能仅靠媒体的

曝光，也不能仅凭相关政府部门的自觉，还
需强化依法问责的力度，让相关责任人员付
出应有的代价，不得不改变违法的“一贯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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